	中药膳食供应服务合作项目需求

	一、项目名称：中药膳食供应服务合作项目；
二、合作内容：制作及售卖中药膳食（饮品/面食/药膳汤及菜品）

三、合作方式：与有餐饮资质的酒店/企业合作，具备中药膳食制作经验的优先；
四、品牌名称自主权：医院拥有品牌名称的主要决定权，合作方可基于市场运营经验与消费洞察，提供创意建议；

五、品牌商标注册：以医院为主负责品牌商标注册工作，确保品牌名称在法律层面具有唯一性与专属性，合作方配合医院提供相关资料完成注册。注册完成后，合作期内，双方均享有品牌商标的使用权，合作方未经医院书面同意，不得将品牌商标用于合作项目以外的其它商业活动；

六、合作内容

1.资质与合规管理：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等，医院确保提供的药膳配方符合中医药理论和相关规定，合作方保证餐饮服务的食品资质安全，营业执照及食品许可证由合作方负责申请。
2.合作模式：

方式一由合作方以成熟的中药膳食技术入股（纳入投资成本，占股**%）；

方式二由医院派出专业的中医师、营养师团队，与合作方组成联合研发小组，中医师和营养师依据中医理论、食材特性及不同人群健康需求、制定药膳配方与营养方案（纳入投资成本，双方各占股**%）。

以上产出膳食配方可申请专利权及团体标准，专利权及团体标准归属于院方，但在合作期限内双方可以共享专利。

合作方要以提供院方满意的餐品为主，包括但不限于日常养生套餐、季节滋补套餐、特定疾病调理套餐等需凭借烹饪技艺，将药膳配方转化成为美味可口、符合餐饮标准的餐品，销售餐品必须符合大众口味，具备“色香味俱全”精致等属性，医院对餐品具有绝对控品权，拒绝预制菜。
3.合作期：三年（合同一年一签。在合作期限届满前 3个月，考核是否合格，双方再协商是否续约。若三年后双方合作良好，运营良好，经考评职工及病人满意可以考虑下一轮优先合作，以具体合同为准）
4.场地：由医院免费提供中药膳食饭堂制作场所、饭堂就餐场所、两个售卖点，售卖点可以根据后续市场扩展再增加（纳入投资成本，占股**%）；

5.场地装修：由合作方负责中药膳食饭堂（约280平方米）及售卖点（40平方米）的装修及维护，按医院的装修方案进行装修（纳入投资成本，占股**%）；

6.家具及餐具：由合作方负责购买，需按照医院的要求配置及购买（纳入投资成本，占股**%）；

6.设备及电器投入：由合作方负责购置（纳入投资成本，占股**%）；

7.水电费及设备维护：由医院负责（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；

8.人员配置：医院指派一名专职人员统筹管理及监督（全职，工资及奖金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，1名兼职中药师（审核配方，提取工作量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，1名营养师（审核方案，提取工作量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。其余人员由合作方负责配置（2名厨师、6～8名工作人员，厨师具备相关证件、工作人员具备健康证，工资及奖金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，医院有权对运营及工作人员进行管理；

9.中药药材投入：由合作方负责投入（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；

10.饮品/糕点/菜品等原材料成本：由合作方负责投入（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；

11.包装/外卖平台佣金等成本：由合作方负责投入（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，外卖包装设计由医院决定；

12.制品损耗：双方共同承担，各占**%（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；

13.营销推广费用：由医院/合作方投入，具体以实际为准（纳入每月运行成本），双方共同制定营销推广计划，整合双方资源与渠道。医院可利用自身的患者资源、医疗健康讲座等平台，宣传药膳品牌与产品；合作方可通过线上线下预订平台、社交媒体账号等渠道进行推广。双方联合举办药膳文化节、健康养生主题活动等，邀请媒体参与报道，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。双方按照约定比例分担营销推广费用，并共同评估推广效果，及时调整营销策略；

14.初期产品规划：中药奶茶饮品、药膳蛋糕、药膳面包、药膳汤饮、药膳菜品等，禁止销售预制菜；

15.所有产品售价由双方协商，决定权在医院。可在运营一段时间协商调整。
16.管理费提取：以合作项目产生的每月总销售额为基础，扣除每月运行成本后，考虑双方投资成本占比，设定管理费提取比例。按照医院在专业技术、品牌背书、场地提供、日常运营、客户服务方面的贡献，以及合作方在技术及人员等方面的投入，管理费医院提取比例**%，合作方**%。该比例可根据合作项目运营情况，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评估与调整。每月销售入账进合作方运营账户，总销售额及流水由医院及合作方财务专业人员进行核算，双方各派人员进行监督。
17.处罚规定：双方共同建立合规检查机制，定期对药膳的食材采购、制作流程、宣传内容等进行合规性检查，避免出现虚假宣传、食材不合规等问题。若因一方违规导致项目受到处罚，责任由违规方承担，若双方均有责任，按过错比例分担。
18.知识产权保护：医院提供的药膳配方、中医养生理论等专业知识属于医院的知识产权，受法律保护。合作方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的这些知识产权仅能用于合作项目，不得擅自泄露、转让或用于其他商业活动。若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，双方共同应对，维权费用及获得的赔偿按约定比例分担或分配。


